附件8

评审四川省图书资料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基本条件（试行）
一、为进一步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业绩为重点，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人才评价体系，充分激发专业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图书资料专业人员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依照《图书资料专业职务试行条例》及《实施意见》，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评审基本条件。
二、申报评审图书资料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全面、熟练地履行相应的岗位职责，积极承担和努力完成本职工作任务。
三、推荐评审副研究馆员职务任职资格条件
1、获得博士学位，担任馆员职务二年以上；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担任馆员职务五年以上。
2、具有较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或其它相关学科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和较深的研究，有一定水平的论著，工作经验比较丰富。
3、在任馆员期间，取得下列工作业绩或学术成果之一：
（1）独立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有较高水平的本专业学术论文2篇以上。
（2）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在省级以上核心期刊上发表有较高水平的本专业学术论文1篇，并在省级以上公开出版刊物独立发表过本专业学术论文3篇或作为作者之一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本专业学术论文3篇。
（3）获部、省级科研成果三等奖以上；或省级行政业务主管部门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或市、州政府社会科学二等奖、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的获奖者。
（4）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正式出版本专业著作或正式出版8万字以上的本专业二、三次文献；
（5）负责主持了国家科研课题研究，并通过相关机构的评审验收。
四、推荐评审研究馆员职务任职资格条件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担任副研究馆员职务五年以上。
2、具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或其它相关学科有系统的研究并取得突出的成果，有较高水平的论著，工作经验丰富，在本专业有较高威望。
3、在任副研究馆员期间，取得下列两项工作业绩或学术成果：
（1）有较高水平的本专业学术专著一部。如是独立完成并正式出版的，字数不少于10万字。如是合著并正式出版的，本人必须是专著主创人，且撰写内容占全书60%以上，完成字数不少于10万字。
（2）独立在重要的核心期刊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4篇，其中不少于1篇是在国家级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本专业论文。
（3）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或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的获奖者；或省级行政业务主管部门科研成果一等奖以上。
（4）负责主持了国家科研课题研究，并通过相关机构的评审验收。
五、为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鼓励专业人员勇于创新，多出成果，对确有真才实学、贡献突出的优秀人才，在专业领域具备下列条件1—2项者可申请突破学历、资历或职务档次中的一项，破格晋升。
1、任现职以来，出版专业专著2部（每部不少于10万字）。
2、任现职以来，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或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5篇；有特殊业务技能，起着学术带头人作用。
3、任现职以来，个人专业成果获得国家级一等奖1次或二等2次或三等奖3次；或省、部级一等奖3次。
4、国家图书奖获得者。
    5、文化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获得者。
6、国家级科技三等奖以上获得者。
7、国家级社会科学三等奖以上获得者。
8、省部级社会科学二等奖以上获得者。
六、本条件由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解释。


